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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裁决摘要

香港特别行政区  诉  吴文远 (答辩人 ) 
终院刑事杂项案件 2019 年第 15 号； [2019] HKCFA 33 

裁决 ：拒绝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的许可申请

聆讯／判案日期 ：2019 年 8 月 23 日  
宣布裁决理由日期 ：2019 年 8 月 27 日  

背景

1. 在 2016 年 9 月 4 日立法会选举当日，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 (梁 )前
往投票。在他进入投票站之际，答辩人向他投掷三文治 (该份三文治 )，
梁弯身避开，没有被击中。当时走在梁身后约一米处的署理总督察刘先

生 (刘 )(梁的私人保安人员 )以右手手背挡开该份三文治，三文治因而散

开，部分落在其背心的右前方。

2. 答辩人其后被控对刘施以普通袭击的罪名，并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被

裁判官裁定控罪成立。裁判官基于“恶意转移”的原则把答辩人定罪。

根据该原则，答辩人欲击中他投掷该份三文治的目标人物 (即梁 )的意图，

是他干犯对该份三文治实际击中之人 (即刘 )施以普通袭击的罪行所需具

备的思想状态。答辩人被判处监禁三星期。

3. 答辩人就定罪及刑罚向原讼法庭提出上诉 (法律上称为 “ 裁判法院上

诉” )，原讼法庭法官在 2019 年 3 月 6 日裁定答辩人就定罪提出的上诉

得 直 ， 并 撤 销 裁 判 官 的 判 刑 ( 原 讼 法 庭 的 判 案 书 全 文 载 于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
me.jsp?DIS=120451&QS=%2B&TP=JU)。控方不服原讼法庭法官的判决，

向终审法院提出许可申请以上诉至该法院。

争议点

4. 在依据《裁判官条例》(第 227 章 )第 113 条以重审方式处理的裁判法院

上诉中，原讼法庭法官是否有权基于在审讯或上诉聆讯中均没有提出的

争议点，以及在没有听取任何一方就该争议点陈词的情况下，以该争议

点来裁定该上诉。 (法律论点 )

5. 原讼法庭法官裁定答辩人就定罪提出的中级裁判法院上诉得直时，有否

在关键程度上误解有关证据 (特别是主要证人 (刘 )的证供和该事件的录

像片段 )，以致其判案书上的裁决相当于严重偏离公认常规，造成实质

及严重的不公平情况。 (有实质及严重的不公平情况 )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0451&QS=%2B&TP=JU&ILAN=sc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0451&QS=%2B&TP=JU&ILAN=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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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诉委员会的判案书全文 (只有英文版 )载于  htt  ps:// legal ref . jud ic  iary .hk/ 
l r s/common/searc  h/search_resu l t  _deta i l_ f  rame. jsp?D  I S=123966&QS=%2B 
&TP=JU ) 

6. 裁判官听取的证据足以让他裁定本案案情已证明致亳无合理疑点。裁判

官亦有权确信驳回答辩人证据中属开脱罪责的部分是适当的。鉴于裁判官对

案情的看法，他有权裁定答辩人向刘施以普通袭击罪名成立。 (第 4 段 )

7. 就本案的情况而言，控方可以选择起诉答辩人向刘施以普通袭击，但更

显而易见的做法是起诉答辩人向梁施以普通袭击。 (第 5 段 )

8. 控方以法律论点为理由提出的申诉，主要是针对原讼法庭法官 (i)基于没

有在上诉聆讯中讨论的理由撤销定罪，(ii)未有把其想法告知控方就如此

判决，以及 (iii)致使控方没有机会就该等理由陈词。上诉委员会认为，

若说控方实际上被剥夺陈词机会，至少有可合理争辩之处，但单凭此点

不足以成为给予许可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的理由。根据自然公正原则，

与讼各方均应获得陈词机会，这一点在法律上已有定论，本身不具争议，

无需终审法院进一步宣示。 (第 8 及 9 段 )

9. 至于控方以有实质及严重的不公平情况为理由提出的申诉，基本上是针

对证据判断和事实裁断。上诉委员会认为，若指原讼法庭法官的判决会

为法律上何者构成或不构成普通袭击立下判例，是不正确的说法。

(第 10 段 )

10. 上诉委员会裁定，以有实质及严重的不公平情况为理由提出的若干论点

似乎有所实据，但单凭这点不足以成为给予许可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的

理由。上诉委员会重申，《香港终审法院条例》(第 484 章 )第 32(2)条所

订的“有实质及严重的不公平情况”这项理由，“是为罕有和特殊的案

件而设的剩余保障。在该类案件中，尽管没有出现任何对具有重大而广

泛重要性的法律论点的真正争议，但确实有严重出错的危险，以致必须

以最终刑事上诉的方式进行研讯，才能彰显公义”。上诉委员会认为就

整体案情而言，本案无须作最终上诉不会有违公义。 (第 11 段 )

11. 然而，上诉委员会强调，包括控方在内的各方均有权就关键事项作出陈

词。 (第 11 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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